高雄市政府教育局99年度各級學校數位社團成果比賽實施計畫
 

一、依　　據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99年3月3日召開「研商高雄市99年度各級學校資訊教育競賽活動工作會議」會議決議辦理。
二、計畫宗旨：為引導學生從事資訊學習及應用，加強學生社團應用資訊開發作品，或運用資訊強化組織及活動推展，特舉辦本競賽活動，活動目的如下：
（一）建立本市網路學校社團數位內容，彼此觀摩，以提昇學校社
團水準。
（二）鼓勵資訊社團之師生從事研究發展，相互交換研究經驗
，提昇運用資訊能力研究發展之能力。
（三）鼓勵學校社團應用資訊推展社團活動組織。
（四）校內先甄選優良社團作品，將此作品成果過程網路化，提供經
驗分享給大家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承辦單位：高雄市三信家商 
四﹑參加對象：以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社團學生，分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三組，每校至少參加一隊，每隊參賽學生人數１至６人，指導老師１名，由學校統一報名(曾在數位社團成果比賽中得到第一名的社團需隔年才能報名)。
五﹑競賽主題：以「服務社團」為主如「志工社團」、「環保小尖兵」等社團e 化的成果作品，所有作品請以多媒體網頁製作呈現。
六、參加方式：
1.本計畫內容置於高雄市數位社團網站
(網址:http://163.32.84.102/association/)。
2.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5月12日止，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。
網址:http://163.32.84.1/     密碼:。 
3.網頁檔案送件日期為6月21日前，可經e-mail或派專人親自送達三信家商資訊中心。 
七、評審方式：
1.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﹑學者﹑教師組成評審委員會,評審參賽作品。
2.各組錄取優等三名、佳作三名。
八﹑評審標準：
1.教材設計之創意﹑教學效果﹑互動性及內容豐富性70%。
2.藝術及版面設計佔30%。 
3.評審小組得視實際需要，修訂整體評分要求與標準。
4.評審結果將優勝名單公佈於三信家商網站或高雄市數位社團網站
，並以書面通知各校。
5.評審日期：6月22-26日 
九、獎勵：
   各組錄取優等三件，給予獎金及獎狀，前三名給予獎金：第一名肆仟元﹑第二名參仟元﹑第三名貳仟元；佳作三件給予獎狀。 
十﹑連絡人： 三信家商資訊中心　王玉文主任 wang@webmail.sanhsin.edu.tw 
連絡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86號
十一、其它:
（一）比賽完畢，教育局將作品彙整，集中於高雄市教學資源分享網站，以提供教師教學之用，造福學子，經驗交流提昇教學品質。
（二）作品經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﹑專利權之侵害，並經法院判決屬實者，追回原發給之獎狀﹑獎金。
十二、本計畫經費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經費支出。
十三、本活動相關承辦人員於活動結束後，由教育局統一給予敘獎鼓勵。
十四﹑本計劃陳報教育局核準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視實際需要修正之，並於報名網站公布之。
十五、為建立本市各校社團資訊數位化、網路化，以增進各校社團間之交流、互動與觀摩，提升社團水準，計畫將本市各校社團的資料加以整理，以建立相關資料庫，方便各校社團間之聯繫與觀摩交流。煩請各校將貴校之社團相關資料(社團名稱、社團簡介、指導老師、社團人數及社團網址)上網到高雄市數位社團網站http://163.32.84.102/association/  ，請在5／27前將學校社團資料輸入完畢，若學校沒有社團則不用輸入，登入社團網站帳號密碼如附件，可在網路上修改密碼，各校可利用此網站公佈學校社團活動狀況及查詢其他學校社團資訊
